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告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7 年省级部门预算信息公

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鄂财预发〔2017〕4 号）及《省

财政厅关于批复 2017 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知》（鄂财预发

〔2017〕3 号）精神，现将我校 2017 年部门预算信息予以

公开。 

 一、学校概况 

（一）基本情况 

湖北民族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省属

普通本科院校，是湖北省重点建设高校，是湖北省政府和国

家民委共建学校。学校秉承“博学、博爱、立人、达人”的

校训和“艰苦奋斗、甘于奉献、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民

院精神，坚持“立足湖北，面向西部，辐射全国，服务基层”

的办学定位，践行“尊重个性、塑造品质、崇尚科学、含蕴

自然”的办学理念，始终致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民

族地区实际出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

传承创新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学校现设有文学与传媒学院、理学院等 18 个学院，一

所直属附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附属民大医院)、两所非直属

附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附属恩施州中心医院、附属荆门市

第一人民医院）。共 60 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等

十大学科门类。 

学校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的师资队伍。学校现有

专任教师 1077 人，兼职教师 208 人。在专任教师中，有博



士 229 人、硕士 554 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509 人，

其中教授 130 人。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

政府专项津贴获得者等各级各类专家 50 余人。 

学校坚持走内涵发展道路，近年来，学校办学质量和层

次不断提升，1999、2004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

格评价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点 3

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1 个，国家级卓越农林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教改试点项目 1 个，卓越医生（中医）教育培养

计划改革试点项目1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

省级品牌专业 4 个，省级精品课程 13 门，省级教学团队 2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 个，省级大学生创新活动基地

1 个，省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计划项目 7 项，省

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7 个，省级实习实训基地 4个，

省级服务外包人才培养（训）基地 1 个，省级研究生教育创

新基地 1 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 3 个。有“十二五”湖北省

重点特色学科 3 个，湖北省重点（培育）学科 4 个，民族学

一级学科被纳入湖北省协同创新计划。中国语言文学获批为

一级学科国家民委重点学科，应用数学获批为二级学科国家

民委重点学科，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1 个。 

学校坚持“立足湖北，面向西部，辐射全国，服务基层”

的办学定位，面向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招生，现有全

日制在校学生18000余人。学校先后为社会培养、输送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十万余人，为国家特别是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机构设置 



学校共设置50个内设机构，具体如下： 

1．教学科研单位16个 

文学与传媒学院、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

工程学院、医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林学园艺学院。 

2．机关内设机构25个 

学校办公室（党办·院办）、纪委·监察处、党委组织

部·党校·机关党委、党委统战部、宣传部、学生工作处（部）、

校团委、研究生部（处）、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办公室、校

工会、保卫处（武装部）、人事处、发展规划处、教务处、

科技处、招生就业工作处、财务处、审计处、国际交流合作

处、离退休工作处、资产管理处、后勤保障处、基建管理处、

教学质量评价中心、教师发展中心。 

3．直属、附属单位及其它9个 

采购与招标管理处、信息技术中心、图书馆、学报编辑

部、国际教育学院、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湖北省重点实验

室·生物技术研究所、附属民大医院、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研

究中心、风湿性疾病发生与干预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二、收支预算 

（一）收入预算 

2017 年收入预算 45,123 万元，比 2016 年决算增加

1,329.76 万元，增长 3.04%。其中：经费拨款（补助）21,996.59

万元，占收入预算 48.75%；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14,270 万元，占收入预算 31.62%；资产收益拨款 2,350 万元，



占收入预算 5.21%；科研事业收入 1,300 万元，占收入预算

2.88%；其他收入 960.41 万元，占收入预算 2.13%；预计上

年财政拨款结转 1,000 万元，占收入预算 2.22%；其他结转

3,246 万元，占收入预算 7.19%。 

（二）支出预算 

2017 年支出预算 45,123 万元，比 2016 年决算增加

5,061.86 万元，增长 19.44%。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5,937

万元，占支出预算 57.48%；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623 万

元，占支出预算 12.46%；商品和服务支出 8,753.52 万元，占

支出预算 19.40%；债务还本及利息支出 121 万元，占支出

预算 0.27%；其他资本性支出 3,588.48 万元，占支出预算

7.95%；其他支出 1,100 万元，占支出预算 2.44%。 

三、其他预算说明 

（一）2017 年学校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全年“三公”

经费预算 145 万元，比上年减少 20 万元，下降 12.12%。 

（二）2017 年机关内设机构及直属单位公用经费预算总

额 332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8 万元，降低 5.17%。 

根据省财政厅从严从紧控制行政运行经费等一般性支

出的要求，按综合预算原则，参考以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压缩了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 

（三）2017 年政府采购预算 4,839.48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1,471.83 万元，包括：物业外包经费 581 万元，维修

（护）费 550 万元，教学、通用设备 249.83 万元，会议费

19 万元，审计、法律咨询、保险服务费 57 万元，印刷服务

费 15 万元；项目支出安排 3,367.65 万元，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1,700万元，高等事业教育发展专项667.65万元，2016

年结转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1,000 万元。 

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 财政拨款收入：指高等学校当年从同级财政部门取

得的各类财政拨款。包括财政教育拨款、财政科研拨款和财

政其他拨款。  

2. 上级补助收入：指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3. 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4. 经营收入：指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高等学校附属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上缴的收入。 

6. 其他收入：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

项收入，主要包括投资收益、捐赠收入、租金收入、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和存货盘盈收入等。 

（二）支出科目 

1. 高等教育（2050205）：反映的是经国家批准设立的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

校（包括研究生）的支出。 

2. 基本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

教学科研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



和公用支出。  

3. 项目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4. “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

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5. 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

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6. 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7.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及租

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

等。 

 

附件： 

表一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收支预算总表 

表二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收入预算总表 

表三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支出预算总表 

表四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五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表六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表七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湖北民族学院 

                           2017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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